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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88 证券简称：龙净环保 公告编号：2022-002 

转债代码：110068 转债简称：龙净转债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引进战略投资者并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概况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净环保”或“公司”）已于

2022年2月25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

限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事项。

为有效实施确定的发展战略，公司与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紫金矿业”）签署了《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

公司之战略合作协议》（以下简称“《战略合作协议》”），就战略合作具体

事宜进行约定，具体情况如下： 

二、引入战略投资者的目的 

公司拟引入紫金矿业作为战略投资者，助力公司发展。公司是中国生态环

保产业的领军者和全球范围内规模、技术领先的大气污染治理企业，目前正积

极向新能源领域延伸，实现公司发展转型升级。紫金矿业作为行业顶尖的大型

跨国矿业集团，高度重视环保生态建设，并持续加大对新能源的投资。本次非

公开发行完成后，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领域的龙头优势，在节能环保及新能源

等领域开展合作，促进双方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基础上协同发展。 

三、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商业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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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大气环保装备研发制造商和科技领先的低碳环保服务运

营商，已形成“高端装备制造+EPC工程服务+环保设施运营”三驾马车驱动的模

式，产品及服务广泛应用于电力、建材、冶金、化工等行业，并在上述工业领

域积累了大量工业客户以及丰富的建设、管理、运营的经验。在国家碳达峰、

碳中和战略的指引下，公司将基于自身的客户储备和技术经验，结合当前市场

需求和发展热点，积极向新能源领域延伸。  

紫金矿业是一家以金铜等金属矿产资源勘查和开发及工程技术应用研究为

主的大型跨国矿业集团，兼顾锌、银、铁等矿种和新能源新材料矿种潜力,并延

伸冶炼加工等相关产业链。紫金矿业矿产的金、铜、锌、银产量位居国内前三

甲，在全国多个省份和海外拥有重要矿业投资项目，在地质勘查、湿法冶金、

低品位难选冶资源综合回收利用及大规模工程化开发等方面具有丰富的实践经

验和强大的技术优势。 

借助紫金矿业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强大的资金实力，并结合双方在新能源方

面的业务布局规划，双方拟在节能环保及新能源等业务领域开展全方位的战略

合作，实现客户储备、项目资源、技术研发、产品服务等多方面的战略协同及

互补。本次战略合作有助于双方在冶炼厂烟气治理、矿山尾矿资源化综合利用、

矿山土壤及生态修复、碳捕集及碳减排技术、膜法盐湖提锂技术、光伏/风电电

站EPC工程建设及运维、锂电新能源材料等领域建立合作，实现在环保业务、新

能源业务的优势互补，双方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基于上述情况，公司引入紫金矿业作为战略投资者并开展全方位的业务合

作，具备商业合理性。 

四、战略投资者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紫金矿业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杭县紫金大道 1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000157987632G 

注册资本 263,293.1224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陈景河 

成立日期 2000年 9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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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矿产资源勘查；金矿采选；金冶炼；铜矿采选；铜冶炼；信

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珠宝首饰、工艺美术

品、矿产品、机械设备、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

毒化学品）的销售；水力发电；对采矿业、酒店业、建筑业

的投资；对外贸易；普通货物道路运输活动；危险货物道路

运输活动。铜矿金矿露天开采、铜矿地下开采；矿山工程技

术、矿山机械、冶金专用设备研发；矿山机械、冶金专用设

备制造；旅游饭店（限分支机构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紫金矿业是矿产资源开发的龙头企业，在全球范围内从事金、铜等矿产资

源勘探与开发，延伸冶炼加工和贸易业务，拥有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在矿产资

源基础、金属产能增长及勘探技术研究等方面拥有显著优势，在品牌、渠道、

客户和产品方面拥有重要的战略性资源。 

（二）紫金矿业的股权结构 

截至2021年9月30日，紫金矿业前10大股东持股情况为：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报告期末持股数量 

闽西兴杭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23.11% 6,083,517,704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21.73% 5,720,768,58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36% 1,149,117,936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63% 691,190,770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高毅晓峰 2 号致信基金 
1.81% 476,117,204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趋势投资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6% 305,575,657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外贸

信托-高毅晓峰鸿远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05% 276,702,39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0.65% 170,000,000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高毅-晓峰 1 号睿远证券投资基金 
0.64% 167,259,099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0.61% 160,200,088 

紫金矿业控股股东为闽西兴杭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

福建省上杭县国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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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财务数据 

最近一年及一期，紫金矿业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9月 30 日 2020 年 12月 31 日 

总资产       20,397,683.70        18,231,325.04  

负债总计       11,174,220.27        10,771,680.89  

所有者权益合计        9,223,463.43         7,459,644.15  

项目  2021 年 1-9 月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16,897,553.79         17,150,133.85  

净利润        1,453,293.09            845,803.9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1,130,241.84            650,855.39  

五、募集资金使用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118,785,031股。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甲方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或龙净转债

在本次发行前发生部分转股，则本次认购数量将随着发行股票数量按照中国证

监会及上交所的相关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因中国证监会审核要求由发行人进行主动调整

或根据发行核准文件的要求予以调整的，甲方股票认购数量按发行股票数量相

应调整。具体认购数量、认购金额将届时由甲乙双方另行签署补充协议进行约

定。 

按照发行价格6.93元/股计算，拟募集资金规模为82,318.03万元，扣除发

行费用后拟用于补充流动性资金及偿还债务。 

六、战略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2年2月25日，公司与紫金矿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协议主要内容

如下： 

甲方：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金矿业”） 

乙方：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净环保”） 

签订时间：2022年2月25日 

甲、乙双方有意发挥彼此在品牌、资金、资源、技术、市场、产品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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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势，在冶炼厂烟气治理、矿山尾矿资源化综合利用、矿山土壤及生态修复、

碳捕集及碳减排技术、膜法盐湖提锂技术、光伏/风电电站EPC工程建设及运维、

锂电新能源材料等领域建立合作。实现在环保业务、新能源业务的优势互补，

双方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一）合作目标 

乙方作为全球最大的大气环保装备研发制造商和科技领先的低碳环保服务

运营商，大气环保装备技术广泛应用于电力、建材、冶金、化工等行业，并在

上述工业领域积累了大量优质的工业客户以及丰富的建设、管理、运营经验。

在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的指引下，乙方基于自身的客户储备和技术经验，

结合当前市场需求和发展热点，积极向新能源领域延伸。借助甲方丰富的矿产

资源和强大的资金实力，并结合双方在新能源方面的业务布局规划，双方拟在

光伏/风电电站EPC工程建设及运维、锂电新能源材料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 

甲方作为行业顶尖的大型跨国矿业集团，高度重视环保生态建设，乙方将

围绕甲方开采及冶炼业务的节能环保需求，提供冶炼厂烟气治理、矿山尾矿资

源化综合利用、矿山土壤及生态修复等综合服务，助力甲方绿色矿山建设。 

（二）合作内容及协同效应 

1、合作内容 

（1）环保业务 

① 冶炼厂、燃煤锅炉的大气治理 

乙方深耕大气污染治理领域50多年，是该行业的龙头企业，技术总体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部分技术国际领先。 

其中电除尘、湿法脱硫技术处于国际先进水平，运用于火电、钢铁、水泥、

化工等领域。冶炼加工业务为甲方主营业务之一，已配套建成 4 家大型冶炼项

目，乙方可为甲方冶炼炉提供除尘、脱硫、脱硝等系统解决方案。 

乙方干式超净+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广泛应用于电力、烧结球团、燃煤

烟气治理、垃圾焚烧等领域，甲方在矿山开采和产品冶炼中应用燃煤锅炉，其

产生的废气中含有烟尘、硫化物、氮氧化物和重金属等有害物质,乙方可为甲方



 

6 

燃煤锅炉实现燃煤烟气的脱硫脱硝、重金属高效脱除，粉尘等污染物的高效处

理，实现燃煤烟气的超净排放。 

甲乙双方达成战略合作后，双方在冶炼厂烟气治理方面可以开展深度合作，

助力乙方扩大销售规模。 

② 矿山尾矿资源化综合利用、矿山土壤及生态修复 

乙方在固危废处置和资源循环利用领域深耕多年，已形成较强的技术储备

和管理优势，项目处置效率和经营效益突出，同时乙方持续布局重金属、电镀、

农药等工业污染场地修复和矿山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业务。 基于甲方丰富的矿山

资源，双方可以成立合资公司在矿山尾矿资源化综合利用、矿山土壤及生态修

复等领域开展业务，甲方亦可积极协助乙方与行业内优质企业开展合作，包括

但不限于技术、市场、项目、投融资等。 

③ 技术合作 

膜法提锂：乙方从事工业污水处理业务多年，在煤化工、石油化工领域积

累了一定的核心技术。膜法技术是环保领域最重要的污水处理技术之一，可应

用到盐湖提锂领域。结合甲方强大的资金实力和先进的采矿技术，双方可在膜

法盐湖提锂技术的创新和应用领域进行深入合作，促使膜分离技术在新能源领

域内得到应用与普及。 

碳捕集及碳减排技术：乙方作为中国环保产业的领军企业和国际知名的环

境综合治理服务商，已自主投资建设烟气碳捕集与利用示范工程，并在碳节能

减排方面积累了丰富技术和经验，可以为甲方的矿山及冶炼厂提供碳捕集和碳

转化的应用技术。 

   （2）新能源业务 

甲方持续在矿山布局太阳能光伏电站、风力电站，加大对新能源的投资。

乙方拥有大量高耗能工业客户资源及多年机电项目的建设、管理和运营经验。

双方可以共同成立合资公司，在光伏/风电电站EPC工程建设及运维等领域开展

业务。 

未来双方将在锂电新能源材料等领域寻求多维度合作，且双方可根据具体

合作需要，进一步扩大新能源合作领域，在合作领域协同发展。 

双方围绕上述合作内容成立专门工作小组，加快推进合作，具体业务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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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方式，后续将逐一签订正式协议。本次战略合作除了继续强化乙方在现有环

保业务的布局外，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输入甲方现有项目储备、技术团队、客

户资源，助力乙方在新能源领域布局，进一步提升乙方的盈利能力。 

2、协同效应 

甲方在全国多个省份和海外拥有众多矿山项目，围绕矿山的环境保护及生

态修复业务，助力乙方进一步拓展海内外矿山领域的环境综合治理业务，实现

双方各自环节的优势互补。 

借助甲方在品牌价值、业内资源等相关优势，助力乙方加大业务拓展，提

升乙方在大气治理领域的市场份额，进一步巩固乙方在大气治理领域的龙头地

位。 

通过与甲方在新能源领域的合作，助力乙方向新能源领域升级转型，进一

步提高乙方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三）合作期限 

协议有效期为伍年，合作期限届满后，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另行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约定后续战略合作事宜。 

（四）股份认购及未来退出安排 

1、甲方拟认购乙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定价依据及持股期限将根

据甲、乙双方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及有关补充协议（如有）

进行约定。 

2、甲方承诺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及有关补充协议（如有）关于本次认购股份锁定期的约定。锁定期限届满后，

甲方拟减持股票的，亦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

关规定，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 

3、发行结束日起，甲方有权按照《公司法》及乙方《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向乙方董事会提名一名非独立董事，依法行使表决权、提案权等相关股东

权利，合理参与乙方公司治理，协助乙方进行决策，在乙方公司治理中发挥积

极作用，保障乙方利益最大化，维护全体股东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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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合作机制  

本协议为指导双方合作的战略性文件，以此协议精神为原则，双方进一步

主动开展各项工作，建立会商机制，落实各项合作的研究、协调、推进和管理，

不断深化并丰富合作内容与形式。涉及具体合作项目由双方另行协商并签署具

体合作协议。 

（六）违约责任 

1、除不可抗力因素外，若任何一方未能遵守或履行本协议项下约定的义务

或责任、声明或保证，或在本协议所作的声明和保证有任何虚假、不真实或对

事实有隐瞒或重大遗漏，所引起的经济损失与法律责任，除双方另有约定外，

违约方须承担赔偿责任，违约方应当负责赔偿其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 

2、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因下列原因导致本次非公开发行终止的，甲乙双方

均不承担违约责任： 

（1）甲乙双方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未审议通过； 

（2）未获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或其授权单位的批准； 

（3）未获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4）本次发行因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等相关监管机关要求、法律法规

重大变更或不可抗力事项导致不能实现。 

（七）其他 

本协议在双方授权代表正式签字盖章后成立，在甲乙双方签署的《附条件

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生效之日同步生效。 

七、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合作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进一步优化了公司股权结构，紫金矿业将

为公司带来包括但不限于技术、资金、市场、渠道等战略资源，能够提高公司

治理水平，有助于公司经营决策更加合理、科学，有利于稳步提高公司市场竞

争力、增厚股东回报，助力公司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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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环保业务领域，公司拟为紫金矿业提供冶炼厂烟气治理服务，致力于

打造冶金行业烟气治理领域的示范性项目，充分彰显公司在大气污染环保领域

的领先地位，提高行业声誉，为公司在烟气治理领域的业务拓展和市场份额提

升奠定坚实基础，进一步巩固公司在大气污染治理领域行业龙头地位。 

与此同时，公司将围绕紫金矿业在矿山开采、生态修复等业务的节能环保

需求，提供资源综合利用、矿山尾矿土壤及矿山区域生态修复等综合服务，提

升公司在生态修复及保护领域的行业地位。 

3、公司将与紫金矿业在光伏/风电电站EPC工程建设及运维、锂电新能源材

料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通过本次合作，公司将进一步夯实在自身新能源领域

的团队优势和技术储备，迅速积累项目经验，打造市场口碑，积极推进公司向

新能源领域延伸发展，助力公司升级转型，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增厚股东回报，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及全体股东利益。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的事先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4、本次交易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02月28日 

 


